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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6-136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新花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4月 8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宁波誉衡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誉衡”）与江苏京东邦

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邦能”）签署了《投资协议》，拟共同出

资设立新公司。根据《投资协议》约定，预计新公司最终总投资额度为 10亿元，

其中首期注册资本5,000万元，宁波誉衡与京东邦能分别出资 3,500万元人民币、

1,500万元人民币。新公司成立后，公司拟通过分立形式将广州市新花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花城”）银杏内酯 B注射剂项目相关批文和无形资产

剥离出，再将剥离后的新花城 100%股权注入到新公司，作为第二期出资。根据

新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业务扩展的具体需求，公司和京东邦能再进行相应的后

续增资。（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月 1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的《关于与江

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2016年 5月 23日，新公司宁波誉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东健

康”）设立完成。（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5月 26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宁

波誉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完成的公告》。） 

为继续履行《投资协议》约定，公司拟通过存续分立的形式将新花城银杏内

酯 B项目相关批文和无形资产剥离至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穗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最终以主管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穗启

生物”）。同时，新花城继续存续，并拟更名为“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最终以主管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广州誉东”）。 

一、分立前新花城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市新花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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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    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翔三路 1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东绪 

5、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8年 10 月 15日 

7、营业期限：2008年 10 月 15日至 2058年 09月 20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1305538H 

9、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0、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新花城 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经营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年 1-6 月 

总资产    14,520.13     18,811.87  

总负债     5,428.20     10,100.61  

所有者权益     9,091.93      8,711.26  

营业收入       900.00  0.00 

净利润       247.02       -380.6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编号：天健

粤审〔2016〕685号。 

二、分立目的 

誉东健康作为公司与京东邦能共同出资设立的慢病领域管理平台，日后将开

展包括生产、研发、销售等多项业务。 

新花城现有的银杏内酯 B 项目相关批文和无形资产与誉东健康的慢病战略

关联度不大，因此，公司拟将其从新花城剥离。剥离后的新花城后续注入到誉东

健康，将作为誉东健康的生产基地。 

三、分立方案 

1、总体方案 

新花城拟通过存续分立的形式将银杏内酯 B项目相关批文和无形资产剥离

至穗启生物。同时，新花城将继续存续，并拟更名为广州誉东。 

分立后的两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财产分割 

本次分立基准日为 2016年 6月 30日，分立完成后，广州誉东及穗启生物各

自的总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将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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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名称 广州誉东 穗启生物 合并数 

总资产    15,025.36      3,786.51     18,811.87  

总负债     9,942.01        158.60     10,100.61  

净资产     5,083.35      3,627.91      8,711.26  

注册资本     4,084.50      2,915.50      7,000.00  

3、债权债务分割  

分立后广州誉东及穗启生物对新花城分立前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新

花城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4、分立期间新增资产、负债的处置 

分立期间（即分立基准日的次日至新花城工商变更登记及穗启生物设立登记

完成之日），若新花城相应资产、负债项目发生增减，不对分立方案产生影响。 

广州誉东及穗启生物在分立完成后按以下原则承继并进行相应的会计账务

调整：分立期间新增的资产、负债与银杏内酯 B项目相关的，由穗启生物享有和

承担；其余所有新增资产、负债等全部由广州誉东享有和承担。 

5、员工安置 

分立完成后，新花城全体在册员工保留在广州誉东，员工劳动合同由广州誉

东继续履行。 

四、其他 

1、本次新花城分立，不会对公司的合并报表产生影响。  

2、本次新花城分立，尚需取得工商管理部门批准。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办理

新花城分立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报备文件：新花城 2015年度、2016年 1-6月审计报告（编号：天健粤审〔2016〕

685号）。 

 




